
 

 

 

 

 

 

 

 

 

关于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审核委员会

会议意见落实函的回复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 5 号 

二〇二三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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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贵所于 2023 年 4 月 11 日出具的《关于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债的上市审核委员会会议意见落实函》（上证科审（再融资）〔2023〕92

号）（以下简称“落实函”）已收悉。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宏气

体”、“发行人”或“公司”）与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申报会计师”）和江苏益友天元

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发行人律师”）等相关方就落实函中提到的问题逐项进

行了认真讨论、核查和落实，现回复如下，请予审核。 

说明： 

1、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使用的术语、简称与《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向

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上会稿）》中的释义相同。 

2、本回复中若出现总计数尾数与所列数值总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

五入所致。 

3、为便于阅读，本回复不同内容字体如下： 

落实函所列问题 黑体（加粗） 

对落实函所列问题的回复 宋体 

申请文件补充披露或修改的内容 楷体（加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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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请发行人进一步规范相关标的公司业绩承诺取消的决策程序，并在

募集说明书中予以披露。请保荐人和发行人律师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说明 

（一）规范情况 

公司涉及业绩承诺取消的事项为对海宁立申业绩承诺的取消。根据《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以下简称“《指引第 4 号》”）

的相关规定，公司需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023 年 4 月 11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子公司海宁市立申制氧有限公司原股东业绩

补偿承诺及业绩奖励及实际控制人自愿出具业绩承诺的的议案》，同意： 

1、取消公司与海宁立申原股东关于业绩补偿承诺、业绩奖励的条款，股权

转让对价按照原定金额支付； 

2、因海宁立申 2021 年实际业绩低于承诺业绩，涉及调整原股东的股权转让

款的不再执行； 

3、实际控制人金向华及金建萍自愿出具《承诺函》，承诺：如海宁立申 2021

年、2022 年及 2023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合计低于 2,700.00 万元（即原

交易对方承诺海宁立申 2021 年、2022 年和 2023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之和），将就不足部分对公司进行补偿。 

业绩补偿金额按照如下公式计算，其中净利润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应补偿金额＝（海宁立申 2021 年、2022 年和 2023 年累计净利润承诺数－

海宁立申 2021 年、2022 年和 2023 年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海宁立申 2021

年、2022 年和 2023 年累计净利润承诺数×股权转让款 3,432.00 万元。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签订补充协议及实际控制人自愿出具业绩承诺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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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符合公司当期利益及长远战略发展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文件等规定。监事会同意取消

海宁立申原股东业绩补偿承诺及业绩奖励及实际控制人自愿出具业绩承诺的事

项。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签订补充协议及实际控制人自愿出具业绩承诺的相

关事项，有利于公司整合及优化现有资源配置，集中精力做好主业，符合公司当

期利益及长远战略发展需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的战略

发展目标及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取消海宁立申原股东业绩补偿承诺及业

绩奖励及实际控制人自愿出具业绩承诺事项，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上述议案已提交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若届时股东大会未能审议

通过的： 

1、公司将就 2021 年度已发生的应补偿金额向交易对方进行追偿； 

2、实际控制人承诺：若股东大会召开后 30 日内公司未能追偿到位的，由实

际控制人于股大会召开后 40 日内先行垫付；继续履行《承诺函》的相关内容，

对海宁立申 2021 年度至 2023 年度业绩不足部分对公司进行补偿。 

因此，海宁立申业绩承诺取消事宜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

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进一步规范了相关

决策程序。 

（二）补充披露 

公司已在募集说明书“第五节  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之“六、财务

状况分析”之“1、流动负债分析”之“（2）交易性金融负债”补充披露。具体

如下： 

“2021 年末，公司交易性金融负债余额系海宁立申存在业绩承诺确认的或

有对价；2022 年 7 月，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补充协议取消业绩承诺条款，对应

的或有对价予以转销。该事项的具体情况及履行的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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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月，公司与海宁立申（含嘉兴耀一）原股东沈庆丰等 5 人（以下

简称“交易对方”）签订《收购合作协议》。约定：交易对方承诺海宁立申 2021

年、2022 年和 2023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800 万元、900

万元和 1,000 万元；业绩承诺期内，如海宁立申业绩低于承诺，则调减交易对

方股权对价（以下简称“业绩承诺条款”）；在业绩承诺期内，若海宁立申累计

实现的净利润大于利润承诺，则实际净利润减去承诺利润的差额作为对交易对

方的奖励，由交易对方享有（以下简称“业绩奖励条款”）。 

2021 年，海宁立申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580.92 万元，低于业绩

承诺 219.08 万元。根据业绩承诺条款的约定，应调减交易对方股权转让对价

289.90 万元。 

为更好的推进海宁立申并购后的业务整合和经营开展，公司与交易对方于

2022 年 7 月签订补充协议，取消业绩承诺条款和业绩奖励条款，股权转让对价

按照原定金额支付。 

为保障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实际控制人金向华及金建萍自愿出具

《承诺函》，承诺：如海宁立申 2021 年、2022 年及 2023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净利润合计低于 2,700.00 万元（即原交易对方承诺海宁立申 2021 年、2022 年

和 2023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之和），将就不足部分对公司进行补偿。 

2023 年 4月 11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子公司海宁市立申制氧有限公司原股东业

绩补偿承诺及业绩奖励及实际控制人自愿出具业绩承诺的的议案》，同意取消海

宁立申原股东业绩补偿承诺和业绩奖励条款，并由实际控制人出具业绩承诺。 

由此可见，海宁立申业绩承诺取消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自愿出具承诺事项已

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并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按照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 

二、中介机构核查程序及意见 

（一）核查过程 

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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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查看发行人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关于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等，了解发行人对海宁立申业绩承诺取消事项的审议程序； 

2、对照《指引第 4 号》的相关规定，了解本次解除业绩承诺是否符合《指

引第 4 号》的相关规定； 

3、取得公司实际控制人出具的《承诺函》，了解补充承诺情况。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认为：发行人已就海宁立申业绩承诺取消事

项进一步进行规范，并在募集说明书中予以披露。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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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审核委员会会议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之盖章页）

 

 

 

 

 

 

 

 

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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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上市审核委员会会议意见落实函回复的全部内容，确认回复的内容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

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发行人董事长：                    

金向华          

 

 

 

 

 

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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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审核委员会会议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高玉林              崔 柯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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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上市审核委员会会议意见落实函回复的全部内容，了解回复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

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本

次审核问询函回复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保荐机构董事长：                   

范 力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